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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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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车成
“悔不该”

好朋友变
“塑料花”

通讯员 徐巧玲 肖建平
见习记者 陈倩

本报讯 “好心把车借她，

出了事却要我这个车主来承担

修理费，哪有这个道理？”近日，

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安

吉县法院梅溪法庭开庭审理，原

告蒋某连连控诉昔日好友余某

的“不仗义”。

蒋某和余某是好朋友，2019

年11月，余某向蒋某借车，碍于

情分，蒋某答应下来。未曾想，

这一借，便让友情受到了重大

考验。

“我知道她虽然会开车但驾

驶证还没考出来，但想想么，不

会这么巧就出事情吧，就同意把

车借给她了。”蒋某现在说起来，

后悔莫及。

哪知道，借车没几日，余某

就出了事情，酒后驾车的她撞上

路边停靠的车辆。经安吉县交

通警察大队认定，余某并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并酒后驾车，是造

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也拒绝

理赔。

“事故发生后，她把车一还

就撒手不管了，保险公司也拒绝

理赔，光车辆修理费就花了我4

万多元。”蒋某欲哭无泪。

今年3月，蒋某和余某对车

辆修理费的承担责任协商未果

后，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余某

承担全部修理费4万余元。

庭审过程中，余某辩称，蒋

某在明知自己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情况下，仍出借车辆，其本

身具有过错，而且自己已全额承

担路边被撞车辆的全部损失，蒋

某应对本次事故的全部损失承

担部分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余某驾驶

借用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

车使用人余某承担赔偿责任，但

蒋某将车辆出借给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余某驾驶，对损害的

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经过明理说法，最终，

二人达成调解协议，由余某赔偿

蒋某车辆损失2.5万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

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

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好友来借车，帮忙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出借需三思，记好

“三不借”：风险太大不外借、无

合法驾驶资格不外借、酒后驾车

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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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峰 魏士丁 黄盛剑

车辆改装与车辆拼装，很多人对这两者的认识是一

笔糊涂账，结果有人在不经意间触犯了法律。

昨日，余姚交警大队通报了一起警情：当地车管部门

成功查获一辆非法拼装修复的报废车辆，当事人是“自投

罗网”，就因为对“车辆拼装属于非法”一事不了解。

“自投罗网”

前些天，王某驾驶一辆红色的奔驰轿车来到余姚车管所进

行车身颜色变更登记。负责查验的民警打开车辆引擎盖后，立

刻发现了端倪：车身内部有红色油漆。一般来说，车辆在变更车

身颜色时，车主不会同时变更车身内部颜色。这一异常情况，让

车管所查验员警惕起来。

经过进一步检查，查验员发现，车辆底盘、车身内全都是红

色，再仔细对照车铭牌发现车架号和原始号码不一致，同时车架

底部还有焊接切割痕迹。显然，这车极有可能是拼装的。

于是，民警立即联系车主王某，对其进行了询问。王某告诉

民警，这辆原本价值近30万元的奔驰轿车曾因一起交通事故导

致车辆损毁严重，他得知消息后以3万元的价格购入，随后又花

费6万元在舟山一家修理厂进行拼装修复。

对于自己仅用了9万元就得到了一辆“新奔驰”，王某挺高

兴，并且还将车身颜色从原来的白色喷成了红色，然后跑到车管

所进行车身颜色变更登记。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摊上事了。

“他承认车辆更换了底盘与主板等配件，但不知道这已经涉

嫌违法。”民警说。最终，王某非法拼装的奔驰车被车管所收缴

并强制报废，他花费的9万元也彻底打了水漂。

改装与拼装

这起警情虽然很小，但其中的一些事值得说道——车辆改

装与拼装问题。

如今，车辆个性化改装，可谓深受年轻人喜欢。但是，不符

合相关条件的改装就会触犯法律，如果不恢复原状就连年检也

过不了。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会增大事故责任。此外，还有

保险拒赔的风险。

当然，法律法规对于车辆改装并非是“一票否决”制，符合相

关条件的改装只要程序到位是可以上路的。但是改装后必须要

到车管所登记，审核通过后才能上路。

拼装汽车，是指违反国家关于生产汽车方面的有关规定，私

自拼凑零部件装配的汽车。拼装的汽车一般都存在质量差、不

符合安全检验及运行技术标准的问题，有的还因装配技术问题

极易造成事故。因此，拼装汽车是国家禁止的一种非法生产汽

车的行为。

“现在很多拼装车是由事故车辆拼接起来的。比如同一型

号的两辆车，一个前面撞烂了，一个尾部废了，但不法分子为了

牟利将完好部分拼接起来，变成了一辆看似‘完整’的车，之后当

作二手车出售。”交警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而驾驶

者，除了要被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外，还要被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

守信激励
纳税信用是衡量企业信用的

“试金石”。

近年来，税务部门建立健全

纳税信用管理制度，落实信用联

合激励惩戒，加强部门合作和信

用信息共享，积极构建现代化纳

税信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增信

减负”，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通讯员 秀湖 秀舟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讯 喝完酒懒得下楼丢酒瓶，竟从5楼往下

扔，近日，90后小伙胡某因高空抛物被判刑。

今年3月，嘉兴市秀洲区某沿街店铺的商户们发

现，有玻璃酒瓶从空中砸下，所幸没有伤到路人。原以

为是偶然的意外，没想到几天后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扔的！”时不时收到从天而降的“礼

物”，商户们深恶痛绝，当即报了警，“一天没抓到这个

人，我们就一直提心吊胆，谁知道哪天又会从楼上掉下

来什么东西。”

商户们报警后，扔酒瓶的胡某很快就被抓获。而胡

某扔酒瓶的原因略显荒唐。因为家里人不让他喝酒，他

偷偷喝酒后又懒得下楼处理空酒瓶，担心放在家里被家

人发现，每次喝完酒，他就走到5楼楼梯过道的窗边，直

接 把 玻 璃 酒 瓶 往 外

扔。“我知道3楼那边有

个平台，平台外面就是商业街，开着一些店铺，店铺门口

有一条路，那边是有人走，也有开车经过的，我这样直接

扔下去非常危险。”

1个月内，胡某前后3次在同一地点往下扔空玻璃

酒瓶，都落在了楼下沿街商铺边的人行道上，所幸没有

人员受伤。

期间，胡某还因酒后驾驶小型客车被查获，经检验

达到醉酒程度。

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多次实施高空抛物行为，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胡某的抛物行

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结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

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胡某醉酒后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

拘役1个月10日，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改装与拼装，傻傻分不清
余姚男子花9万元拼了一辆“奔驰”，没收！

家里人不让他喝酒，他偷偷喝完把空酒瓶往窗外扔

5楼啊，高空抛物判刑！


